
学校教代会制度

为充分发挥教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作用，办

好社会主义学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和中

共中央《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要建立健全以教师为主

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要

求，特制定北体育街小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第一条：教职工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教代会）是教职工

行使民主权利，民主管理学校的重要形式的基本制度。

第二条：教代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执行党和国

家的方针、政策、法令，正确处理国家、学校和教职工三者

关系，在学校党总支领导下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行使职权。

第三条：教代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第四条：教代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听取校长的工作报

告，审议学校的发展规划，重大改革方案，财务预决算、教

职工队伍建设等重大问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二、审议通过

学校岗位责任制方案、工资调整实施方案、勤工俭学经费管

理使用办法、教职工奖惩办法和其它重要规章制度。三、审

定教职工福利费管理使用办法、创收资金分配和使用方案及

其他有关教职工生活福利的重大事项并作出决议。四、评议、

监督学校领导干部，对工作卓有成绩的干部可以建议给以奖

励，包括晋级、提职；对不称职的干部可以建议免职或降职；



对工作不负责任或犯有重大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干部，可以

建议给予处分，直至撤职。

第五条：教代会支持校长行使职权，维护行政系统指挥

权威；校长应尊重教职工行使民主管理学校的权利，执行教

代会决议和决定，落实教代会提案并接受教代会的检查和监

督。

第六条：教代会的代表，以年级组、处室为单位，由教

职工直接选举产生并组成代表组。教职工代表与教职工比例

一般为一比四左右（其中教师代表不得少于代表总数的百分

之六十。女教职工、青年教职工和具有高级职称的代表，应

占一定比例）。学校党、政、工、团主要负责人一般应选为

代表。选举时，将名额分到有关选区，以普通教职工身份参

加选举。

第七条：教职工代表实行常任制，每三年改选一次，可

以连选连任。代表调离学校时其代表资格自行停止。代表连

续一年以上不能参加教代会活动，其代表资格不予保留。代

表被开除公职的，其代表资格自开除之日起停止。教职工代

表对选举单位的教职工负责，选举单位的教职工有权监督或

依照民主程序撤换本单位教职工代表。

第八条：根据需要，教代会可以确定若干特邀代表和列

席代表。

第九条：教职工代表的权利：一、教职工代表有选举权、



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二、有权参与处理在教职工群众中发生

的`突发事件，参加学校决策和各项议题的讨论并充分发表

自己的意见。三、有权评议学校的工作和行政领导人员，有

权对学校各部门工作和负责人提出批评建议。四、有权参加

教代会及其工作机构，有权对学校执行教代会决议和提案落

实情况进行检查。五、因参加教代会通过的各项活动而占用

工作时间，有权按照正常出勤享受应得的待遇。六、教职工

代表因行使正当民主权利而遭到压制，阻扰和打击报复，有

权向上级工会及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控告。

第十条：教职工代表的义务：一、努力学习党和国家的

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不断提高政治觉悟，业务水平和

参加民主管理的能力，积极投身教育改革。二、模范遵守国

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遵守教师职业道德，做

好本职工作。三、密切联系群众，代表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

如实反映教职工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认真执行教代会决议。

四、按时参加教代会活动，认真做好教代会交给的各项工作。

第十一条：学校工会委员会是教代会的工作机构，主持

教代会的日常工作。

第十二条：本制度自教代会全体会议通过后执行。


